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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刘喜霞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
保从权利）已于2019年9月29日依法转让给刘喜霞，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刘喜霞

履行相关义务。
刘喜霞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刘喜霞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9-85552888-525510、15158946631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刘喜霞
2019年10月1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
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赛特绒线有限公司

截至基准日2019年4月26日转让标的（人民币元）

本金余额

7,700,000.00

利息余额

3,889,648.73

代垫诉讼费用

5,000.00

合同编号

主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3北借122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从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3北借保1226号-1、-2《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北借个1226号-1、-2、-3、-4、-5《最
高额个人担保声明书》

担保人

浙江嘉博朗毯业有限公司、朱海山、义乌市鼎联纺
织有限公司、王文耘、虞桂芳、王文耕、施笑花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华国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
保从权利）已于2019年9月29日依法转让给华国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华国龙

履行相关义务。
华国龙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华国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9-85552888-525510、13705792322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华国龙
2019年10月1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
称

浙江宇航制
笔有限公司

截至基准日2019年4月26日转让标的（人民币元）

本金余额

19,867,193.82

利息余额

6,057,222.04

代垫诉讼费用

88,060.00

合同编号

主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6业四借7006号-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从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5福借抵101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福借保1012号-2、3、4；2016业四保7006号；2016
业四个7006号-1、2《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福借个1012号-1、2、5、6《最高额个人担保声明书》

担保人

浙江得胜纺织有限公司、湖北金鸿制笔有限公司、浙江金鸿制笔有限公司、上海航翔制笔有
限公司、李樟弟、金巧莲、楼惠英、楼樟豪、义乌市廿三里祥光铜头厂、虞元彪、季亚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禾力建材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禾力建材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
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德胜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
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金华禾力建材有限公司。该户债权截止2019年7
月31日贷款本金为2100万元，利息1655.22万元，本息合计3755.22万元。保证

人：武义五圣电动车有限公司、王泓、王轶凡，抵押人浙江金华启程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金华禾力建材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

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禾力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与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
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

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浙
江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
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
公告之日起，应向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四舍五入
取2位小数，单位为万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
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
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
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债权资产

金华市天宏建设
有限公司

浙江超越休闲用
品有限公司

武义众拓塑业有
限公司

浙江省浦江仙华
灯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33010120150023714 33010120150007850 33010120150007521
33010120140039699

33010120160036480

33010120160025621

XT67744411314006

贷款本金余额（万元）

3000.00

777.00

908.36

570.00

利息（万元）

1288.21

120.27

158.49

489.99

担保合同

33100520140017205；33100520150003331；
33100620140022522；

33100520150021169；20161230001

33100120160064316；33100120160064317；

XT67744499914006-1；XT67744499914006-2；
XT67744492514006；

保证人：浙江荣耀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抵押人：金华市天宏建设有限公司、叶林

保证人：应坚、应格、吴子广、应丽、永康市梭罗进出口有限公司、永康市中备工贸有限公司、绥芬
河东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武义众拓塑业有限公司（抵押物已处置）保证人：胡松阳、吕巧珍、浙江宝鑫薄板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红焰，张丽先 抵押人：郑芝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合同》（合同
编号：招行温资转201902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联系电话：

0577-88033966 林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577-88333067 阮先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基准日：2019年04月03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双林模具钢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建树针纺有限公司

永嘉县三虎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煌盛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方度贸易有限公司

瑞安市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金额

借款本金

4,000.00

3,033.97

648.48

3,370.87

1,045.00

322.81

587.79

13008.91

利息

2,704.45

1,679.55

348.70

2,024.51

568.10

581.39

943.57

8850.27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浙江康泰不锈钢有限公司+连云港天一置业有限公司+陈林担+钱联敏担保+浙江创祁模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州市梦溪路398号的厂房抵押。

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泰丰装饰幕墙有限公司+余进华+余英姿+李国华+鲍妙娟等担保

瑞安市三澳针织有限公+ 瑞安市兴隆针织有限公+ 黄国平等担保。

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孟宗担保+李孟宗丽水和成都的商业房地产抵押。

温州龙铸钢铁阀门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担+安徽煌盛管业有限公司+邵泰清+邵泰银担保。

瑞安市麦高鞋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中天印刷机械有限公司+陈知信+徐少萍+陈建忠+胡允丰担保。

瑞安市中盛家纺有限公司+肖兰香+陈金付担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戴艳艳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戴艳艳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01WZB2019001-2019002-3、日期为2019年9月20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永嘉县正大彩印有限公司本
金3341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戴艳艳。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戴艳艳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戴艳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戴艳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戴艳艳 联系电话：1575710671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戴艳艳
2019年10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8月2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戴艳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永嘉县正大彩印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8月22日）

合同编号

740002016企贷字00007号、740002016企贷字00008号、740002016企贷字00009号、740002016企贷字00010号、
740002016企贷字00011号、740002016企贷字00012号、740002016企贷字00013号、740002016企贷字00014号、
740002016企贷字00015号、740002016企贷字00016号、740002016企贷字00017号、740002016企贷字00018号、
740002016企贷字00019号、740002016企贷字00020号、740002016企贷字00021号、740002016企贷字00026号、
740002016企贷字00027号、740002016企贷字00028号、740002016企贷字00029号、740002018企贷字00013号

本金

33,410,000.0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
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

担保人

保证人：温州新三角轮业有限公司、温州鼎
大科技有限公司、戴海明、郑英亮、胡小玲、
戴海龙 抵押人：温州鼎大科技有限公司、
戴海龙

备注

抵押人戴海龙以其名下的位于温州市瓯北镇龙
桥村阳光景园5幢403室的房地产提供最高额
330万元的抵押担保；抵押人温州鼎大科技有限
公司其名下的位于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沙头村
的工业房地产提供最高额2500万元的抵押担保。


